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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号 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 当前，全国政治稳定，经济繁

荣，但物价上涨较多，群众对乱涨价、乱收费反映强烈。有

的企业借税制、汇率和价格改革出台之机搭车涨价；有的地

方为了局部利益越权定价，乱收费用；有的经营者不执行明

码标价制度，漫天要价，垄断价格，欺行霸市，甚至以假冒

伪劣产品牟取暴利。这些不正当的经营行为，推动了物价总

水平的上涨，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为了制止价格违法

行为，规范市场价格秩序，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度上涨，安定

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给各项改革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环

境，国务院决定１９９４年继续开展全国物价大检查，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的范围、重点和主要内容 检查

的范围包括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有收费行为的行政事业

单位。 检查的重点是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基本生活必需品

价格和服务价格。 检查的时限和主要内容为１９９３年下半

年以来发生的价格违法行为，主要包括： （一）借税制改革

之机擅自涨价和扩大进销差率、批零差率，或在原价格之外

另加增值税而提高产品或服务价格的行为。 （二）违反物价

管理权限擅自提高属于国家定价商品价格或服务收费的行为

；在铁路、公路、水运等运输中乱涨价、乱收费和在出售、

办理票证时实行强制保险的行为。 （三）违反国家规定的调

价备案与申报制度和差率控制、临时性限价办法，以及不实

行明码标价的行为。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提高化肥



、农膜、农药、农用柴油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电价的

行为。 （五）越权出台收费项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随意

提高收费标准的行为。 二、检查的时间和方法 全国物价大检

查从３月下旬开始，６月末要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次检查由

各级物价部门负责，会同监察、财政、税务、审计、工商行

政管理和技术监督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检查组开展工作。

全国物价大检查以各级物价检查机构为骨干，充分发挥各方

面物价监督组织的作用，采取边宣传、边检查、边处理、边

纠正、边整改的方法进行。 在检查中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

作用，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工具大造声势，宣传物

价大检查的意义；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较大的案件

要公开曝光，要发动群众举报各种价格违法行为。针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提出改进和完善价格管理的措施，促

进企业增强自我约束能力。 各地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民主党派参加物价大检查工作，发挥他们的监督指导作用

。 三、检查的组织领导 全国物价大检查在各级政府直接领导

下进行。各级政府要予以高度重视，指定一名领导同志负责

，加强对物价大检查工作的领导，具体工作由物价部门组织

实施。要保持物价部门机构和队伍的稳定，充实必要的检查

力量，及时协调各方面关系，切实解决物价大检查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列出重点，分类排队，制定方案，研究政策，精心组织，

周密安排，做到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抓出成效

。 各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财政部门要保证物价检查

的办案经费；银行要按规定协助物价检查机构划拨被处罚单

位和个人拒缴的罚没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物价检查机构



提出的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的要求应积极予以配合；公

安部门对拒绝、阻碍物价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要依照

有关法规予以处罚。 国务院责成国家计委会同监察、财政、

税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等部门组成若干工作

组到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指导工作，地方各级政府也要

派出工作组下去督促检查。 四、对检查工作的要求 （一）所

有检查人员都要认真学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

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充分认识

开展物价大检查对于稳定物价、安定人心、保证改革措施顺

利实施的重要意义；通过培训，使检查人员熟悉今年出台的

改革措施及有关业务知识，掌握有关政策法规；在检查中，

要坚持原则，遵守纪律，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严格执法，

秉公办案。 （二）对查出的价格违法案件，由物价检查机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要责令价格违法单位和个人将非法所得退还购买者或用户

，不能退还的非法所得由物价检查机构予以没收，并根据情

节处以罚款。 （三）所有被查单位和个人都要主动接受检查

，如实提供资料，对借故刁难、抗拒检查的，要从重处罚。 

（四）要保护坚持原则的检查人员和检举揭发人，决不允许

对他们打击报复。对于包庇、袒护、纵容价格违法行为者，

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全国物价大检查的日常工作，由国

家计委负责。７月２０日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向

国务院上报物价大检查情况的专题报告，同时抄送国家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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